2013-2014学年春夏季学期选课通知
各位同学：

2013-2014学年春季学期选课将于2013年12月25日（第16周周三）开始，“选课指南”12月23日公布于教务在线，请结合专业教学计划和本人学业状况合理选课。现将有关内容和要求通知如下。

1、 选课时间

	选课阶段
	时 间
	备 注

	预  选
	12月25 ~ 27日（16周周三至周五）
	除必修课已预置外，所有选修都须自主选择。

	正  选
	2014年1月2 ~ 5日（17周周四至周日）
	系统根据预选结果和课容量自动抽签，形成个人课表，抽签未中者可改选其它课程。

	补 选1
	2月24~ 28日（开学第1周）
	因正选关课或本学期课程不及格导致学分不足者补、改选。

	补 选2
	3月10~ 12日（开学第3周周一至周三）
	仅限需重修学生选课。


2、 选课注意
1. 计划内规定的必修（必选）课程由系统统一预置，学生不能自行删除，如有疑问可向本学院教务部门咨询。
2. 选课阶段学生均应在网上自行选、退、改课（已预置的必修课除外）。因课程容量有限，请慎重操作，一旦退课，不保证改选成功。
3. 学生选修未独立开设重修班的课程，若与正常课冲突，可在补选2阶段自行选入，同时须在开学初办理免听手续（表格下载地址：教务在线—表格下载）。

4. 每学期选课最少不得低于16学分，最多不超过35学分。

5. 2011级“教学一览”综合教育模块设置的“普通话应用”课程（1个学分），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二级乙等，即可获得该学分（通过者成绩已显示在“本学期成绩”中）。对2011级未达到二级乙等者，课表中已置入“普通话实训”课程，学生亦可通过修读该课程获得学分。
6. 对系统已预置的“大学体育与健康”，学生可自行改选尚有余量的体育项目，但不保证改选成功。
7. 综合教育选修课程资源将引入部分“在线课程”，详见（六、在线课程）。
8. 学生选课的同时必须确定是否订购教材，详见（五、教材征订）。

9. 学生应在选课阶段自行上网选课，系统关闭后，后台不再受理。特殊选课者除外，如：已结业、学籍异动或处理中、留学生、托管生、低年级选高年级课程等。
10. 选课期间，系统24小时开放，学生可避开高峰选课，并及时关注教务在线和URP“选课公告”。
11. 2014年1月8日（第18周周三）公布确定课表，学生可自行上网查看。
12. 重选专业实施方案将于第14周周四公布在教务在线，有重选专业意愿的学生需注意接收学院对课程的条件限制。
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生选课、退课、免听、免修课程实施细则
13. 有关“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生选课、退课、免听、免修课程实施细则”，详见（附件1），同时也可在教务在线的‘网上教务—教务管理文件’查看。
三、选课方法
1.  路径：校园网主页→教务在线→ URP教务管理系统→ 选课管理。
2.  登录方式：
用户名：学生学号；
初始密码：身份证后6位（末位“x”的改为数字“0”）。如遗忘密码，须持学生证或 “一卡通”，到学生事务中心教务处柜台处理。
四、选课答疑及咨询
学院教务办公室和教务处选课咨询受理地点、电话如下：

	学院
	联系人
	教务办公室
	电话
	学院
	联系人
	教务办公室
	电话

	生命
	郁老师
	水产B105（2）
	61900406
	经管
	王老师
	经管219
	61900862

	海洋
	邵老师
	海洋333
	61900695
	信息
	张老师
	信息308
	61900623

	工程
	吴老师
	工程313
	61900806
	人文
	卫老师
	行政楼309
	61900653

	食品
	刘老师
	食品213
	61900367
	外语
	杨老师
	行政楼415
	61900704

	教务处
	值班老师
	学生事务中心底楼柜台
	61900135


  五、 教材征订
1. 学生选课的同时，要征订教材。

2. 路径：校园网主页→教务在线→ URP教务管理系统→个人管理
预订方法：URP综合教务系统 →个人管理 → 选定教材→是否选定教材
（必须选择“是”或“否”，不得为空）。
3. 预、正选阶段通过网络平台订购的教材价格为教材定价的84%，否则为95%。思政课教材按照实际定价计算。
4. 系统关闭后，还需零星订购的学生，可到大学生活动中心104室办理。
5. 自编讲义无需学生选订，由学校统一提供。
6. 课程对应教师已确定的教材书目在“选课指南”的表“教材书目”可查，或进入URP查看。
六、在线课程
   “在线课程”，即在学校“教务在线”课程资源中的“UCC课程”和“尔雅课程”。“UCC课程”是指上海高校课程中心开设的通识类课程，“尔雅课程”是指学校引进的课程资源。
本学期起，学校将组织部分“在线课程”作为综合教育选修课程的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优质课程资源、选修途径和混合学习方式。学生经选修并考核通过后，可认定为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对应类别模块学分，认定累计最多2学分。
选课通知和注意事项将在报名时间前公布于 “教务在线”公告栏。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选课容量
	报名时间
	开课时间

	UCC课程
	珠宝鉴赏
生命科学导论
	自然科技类
	80人/门
	2013年12月17日— 30日

	2014年3月10日

	
	翻译有道
公共关系学概论
	人文社科类
	
	
	

	尔雅课程
	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魅力科学
数学文化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自然科技类
	100人/门
	
	

	
	国学智慧
	人文社科类
	
	
	


七、学生评教
学生选课前，需完成对本人所有当学期上课教师的评教。

评教时限：2013年12月11日至2014年1月3日。

评教步骤：校园网主页→教务在线→URP教务管理→学号密码登录→教学评估。
教务处

2013年12月16日
附件1：

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生选课、退课、免听、免修课程实施细则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特对本科生选课、退课、免听、免修课程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1、 选课
（1） 选课原则
1． 学生每学期注册后选课行为方有效。
2． 学生必须参加选课，考核成绩才予以承认。
3． 根据课程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学生选课时应先修读先行课程，再修读后续课程。
4． 原则上第一学期学生不作选课。
5． 第二至第四学期，每学期选课最少不得低于16学分，最多不超过35学分。
6． 同一学期中不得重复修读课程代码相同的课程。
7． 学生选课时如有必修类课程需要重修的，原则上应当优先选修此类重修课。如有多门需要重修的，可依据重要程度进行适当选择。
8． 重修已及格的课程，应优先保证当学期学生选课，在课余量允许的情况下方可选课；如有冲突课程，须递交免听申请。
（2） 选课准备
1． 选课辅导与咨询：第一学期内，各学院负责组织专业负责人或有关教师，对一年级新生针对培养计划、专业要求、课程关系、各必修课和选修课主要内容与要求等进行系统介绍，安排组织专场选课咨询和辅导等。对将升入二、三年级学生，在选课前组织针对性的选课咨询与辅导。
2． 掌握选课文件：学生选课前，应认真阅读《教学一览》中本专业培养方案，了解各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要求，包括有关教学管理文件，了解自己应选课程（包括实验、实践环节）以及所规定的各类模块课程几学分要求，先修课程要求等，根据当学期《选课指南》和本人实际情况，听取指导教师意见后自主选课。
3． 《选课指南》是当学期根据教学计划落实课表后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安排。教务处将于当学期选课前三天，在网上教务公告上发布《选课指南》。
4． 试读学生在试读期间选课，须填写选课登记表，指导教师签字确认后，由教务处后台选课。
5． 复学、专升本、重选专业、转专业学生，选课前需到所在学院进行学籍状态确认和学分认定。
6． 休学学生办理休学手续同时，应将当学期已选课程确认或退选完毕。
（3） 选课实施
1． 选课分三个阶段：预选、正选、补选。具体时间以当学期选课通知为准。
1） 预选：一般安排在每学期16周前后。预选时学生可初步选定下学期本专业开设的必修课、选修课和为全校开设的综合教育选修课。预选时未选的选修课，正选时将不能抽签选中。
2） 正选：一般安排在每学期18周前后。学生可根据教务处公布的预选关课公告，调整选修课，并对预选阶段所选的选修课程进行抽签确认。
3） 补选：补选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开学第1周，开放尚有名额余量的选修课（包括全校综合选修），主要满足漏选或关课所致的补选需要。此阶段不限选课对象，但以课堂容量为限，且不允许时间冲突选课。
第二阶段在第3周补考成绩确定之后，主要为补考后重修选课需要。选课对象由教务处后台控制，如毕业班学生、重修学生等，且仅开放各模块必修类课程，允许冲突选课，但所选冲突重修课，必须办理免听手续。原则上当期如有单独开设的重修班课程，应优先选择重修班。
2． 选课方式：
路径：登录校园网主页 →数字校园→ 教务管理 →选课管理 →选课方案
时间：公布的规定选课时段内
3． 选课信息反馈：
1） 预选后关课信息在正选前两天发布；
2） 正选后关课信息在正选结束两天后发布；
3） 学生在正选关课后查看到的课表，即为本人确定课表；
4） 选课期间有关信息将及时在教务在线公告栏中发布，学生应注意查看。
4． 选课操作：
1） 学生可凭数字校园平台密码在规定的时间阶段进行选课，具体可按选课培训的操作步骤选课；
2） 数字校园平台初始用户名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请及时修改初始密码。
 3）选课操作及常见问题可借助URP教务管理系统公布的“选课帮助”自学，也可在指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咨询。
4）学生在选课期间，同步网上选订课程教材。
5）对已不及格但尚有补考机会的课程，建议学生待补考结束后，根据考试结果再进行重修选课。
6）对确需重修且有单独开设的重修班，教务处将提前进行预置，学生可在选课阶段确认或退选。
（4） 选课组织及责任
1） 教务处负责公布有关选课工作的具体安排，并组织实施。
2） 学院：选课培训、选课咨询与指导、特殊原因选课受理。
3）学生自行上网选课。因主观原因未选、错选、漏选，系统关闭后将不再受理后台选课。
4）因结业、学籍异动（休学、复学，入伍、退伍，重选专业、转专业）或处理中、留学生、托管生等未选上本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生可向学院递交“学生一般事务申请表”，说明理由，学院审核后经教务处同意进行后台选课。
5）教务处在开学第6周发布通知，提醒学生再次查看本学期个人最终选课结果，并据此作为上课、考试、成绩记载、学分结算等依据。
2、 特殊选课受理
（一）受理范围：
1. 结业、学籍异动（休学、复学，入伍、退伍，重选专业、转专业）或处理中、留学生、托管生等；
2. 学校安排的实习、实践等活动与选修课程上课时间冲突者；
3. 其他教务处认可的情况。
（二）受理流程：学生在教务在线下载“学生一般事务申请表”，到所在学院教务办公室递交申请，学院审核后经教务处审核同意后处理。
（三） 处理结果查询：教务处受理退、改选申请后，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学生可自行查询本人课表进行核对。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学院教务办公室或教务处。
（四） 学生办理休学手续时，需同时递交“休学期间课程处理意见表”，经学院审核教务处同意后予以退课。
3、 免听课程
（一） 学生因重修课程与其他课程的上课时间有冲突，须在开课两周内向重修课任课教师递交“免听申请表”申请免听。
（二）任课教师同意后，由学生将“免听申请表”交教务处审批备案。教务处在开学第5周公布获准免听学生名单。
（三）获准免听该重修课的学生，应了解课程、作业、测验等要求，得到教师的答疑与指导，通过自学达到该课程的教学要求。
（四）学生须参加免听课程考核，考核成绩按实记载。
（五）免听重修课按有关规定计收重修费。
（六）以下课程(环节)不得申请免听： 

1．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实验课(或含有实验、实习的课程)；
2．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4、 免修课程
（一）学生对所选的某门课程通过自学已达到该课程的教学要求，可申请参加该门课程的免修考核。
（二）学生须在当学期结束前两周，向教务处递交“课程免修申请表”，并附上可以证明自己达到课程教学要求的相关材料，办理免修手续，申请参加开学该课程免修考试。
（三）免修考试随开学补考进行。
（四）学生获准免修后，可通过开学第一周公布的补考安排了解并参加考试。
（五）考核成绩按实记载，成绩达到合格，予以学分。
（六）免修课程按有关规定计收学费。
（七）以下课程(环节)不得申请免修：
1．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实验课(或含有实验、实习的课程)；
2．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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